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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業銀行信用卡購物分期計劃條款及細則 

 

1. 上海商業銀行信用卡購物分期計劃(「本計劃」)適用於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本行」)發出之個人信用卡 / 

聯營信用卡 / 公司信用卡 / 商務信用卡（「合資格信用卡」）之主卡及附屬卡持卡人(「持卡人」)，但不適

用於本行銀聯雙幣鑽石公司信用卡之人民幣賬戶。 

2. 持卡人須於交易記入持卡人信用卡賬戶(「卡戶」)月結單後及於有關月結單列明的最後繳款日期7個工作天前

申請本計劃。持卡人於申請購物分期計劃須提供本行要求之有關資料及文件。本行對持卡人因任何未獲批核

之申請而可能引致之任何損失或責任概不負責。 

3. 每次申請個人信用卡購物分期計劃之最低金額為HK$1,000 / RMB1,000，及商務 / 公司信用卡購物分期計

劃之最低金額為HK$10,000 (或由本行不時決定其他金額)，而最高金額連同手續費總額為本行不時通知卡戶

之可用信用額。本行有全權決定批核或拒絕任何申請而無須給予任何理由。有關申請必須得到本行批核及確

認後方屬有效。 

4. 本計劃適用於持卡人以合資格信用卡購買任何貨品 / 服務之合資格交易但不包括現金透支、購買賭場籌碼、

於金融機構的交易（包括購買銀行產品及服務）、於非金融機構的交易（包括購買外匯、匯票及旅行支票）、

電匯、分期付款、徵費及利息、暫時提升的信用額，所有未誌賬 / 未經授權 / 已取消 / 已退款 / 被發現

為虛假之交易或其他本行決定為不合資格的交易。 

5. 獲批核之購物分期計劃金額將全數存入卡戶並扣除有關交易所賺取之原有簽賬積分 / 現金回贈，持卡人須

支付在購物分期計劃金額入賬前因有關交易所引致之利息或財務費用(如有)。 

6. 每期分期計劃之分期付款金額乃相等於獲批核之計劃金額連同手續費總額除以所指定之分期付款期數，並根

據本行信用卡 / 商務或公司信用卡持卡人合約之章則及條款以處理購物交易般之同等方式將每期分期付款

金額記入卡戶。如有餘數則會計入最後一期之分期付款內。分期付款金額將不能賺取簽賬積分 / 現金回贈。 

7. 本行有絕對決定權批核任何申請之最終購物分期計劃金額及指定之分期付款期數。申請獲批核後，本行會凍

結信用卡戶口相等於購物分期計劃金額之可用信用額。本行將在每月還款後按比例逐步減除已凍結之可用信

用額。 

8. 手續費由本行可不時按照在當時適用之有關宣傳品 / 申請表 / 信用卡服務收費表上所列之利率並根據《銀

行營運守則》指引計算之實際年利率而釐定。 

9. 申請一經本行批核後，持卡人不得取消申請或更改購物分期計劃之條款。 

10. 若申請購物分期計劃之持卡人要求提早全數還款，本行將收取有關卡戶HK$150之行政費用(或由本行不時決

定其他金額)。本行不接受提早償還部份還款。 

11. 即使本行信用卡 / 商務或公司信用卡持卡人合約之章則及條款、此條款及細則或任何其他相關的文件有任

何規定，本行有絕對權利隨時要求持卡人即時償還購物分期計劃須支付的所有款項。 

12. 在無損本行可隨時要求持卡人償還本計劃下尚欠款項之權益下，若因任何原因持卡人或本行終止本計劃或卡

戶，或持卡人違反本行信用卡 / 商務或公司信用卡持卡人合約之章則及條款或此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款，

持卡人須即時償還卡戶之全數未付分期金額、手續費，行政費及利息(如有)。 

13. 本行在本計劃下只為持卡人及提供貨品 / 服務之供應商(「供應商」)安排分期款項，並不承擔任何與產品 / 

服務有關之法律責任。供應商及其有關供應者對產品 / 服務之供應，銷售、交付、安裝、保證及其他普通法

或法定責任及附帶服務(如有)負上全責。本行並不保證產品 / 服務之質素及管有權。為免生疑問，持卡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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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之任何爭議將不能影響及 / 或減少持卡人在本計劃下對本行之應負責任。 

14. 持卡人明白及同意本行就處理申請及 / 或進行定期信貸複查上，可從本行視為需要之途徑查證、交換及獲

取持卡人之信貸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進行信貸查閱。 

15. 本行保留權利隨時更改 / 暫停 / 終止本計劃及 / 或修訂有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無須預先給予任何通

知。在本計劃應用期間，此條款及細則可視為本行信用卡 / 商務或公司信用卡持卡人合約條款之一部份。如

兩者間條款上有歧異，涉及本計劃下之事項則以此條款及細則為準。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16. 如本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